附件1
桂林市中医医院排污监测服务采购项目基本情况及初步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信息
（一）项目名称
桂林市中医医院排污监测服务采购项目
（二）项目服务范围
     排污监测范围包含桂林市中医医院各院区：桂林市中医医院城中院区、崇信院区及城北院区。
2、 项目采购初步需求
（1） 排污监测类别及要求
按照各院区排污许可证（副本）中第一册“噪声排放信息”及“自行监测”要求执行。
	院区
	监测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内容
	监测采样要求
	监测周期
	全年监测次数

	城中院区
	废水
	1个点位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
	每次采集3个样
	每周监测一次
	52次

	
	
	1个点位
	粪大肠菌群
	每次采集3个样
	每月监测一次
	12次

	
	
	1个点位
	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氨氮、石油类、动植物油、挥发酚、总氰化物
	每次采集3个样
	季度监测一次
	4次

	
	
	1个点位
	总余氯
	每次采集3个样
	季度监测一次
	4次

	
	噪声
	4个点位
	厂界噪声
	昼夜各1次
	季度监测一次
	4次

	
	有组织废气
	1个点位
	臭气浓度、氨气、硫化氢、烟气参数
	每次采集4个样
	季度监测一次
	4次

	
	无组织废气
	4个点位
	甲烷、
臭气浓度、氨气、氯、硫化氢
	每次采集4个样
	季度监测一次
	4次

	城南院区
	废水
	1个点位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
	每次采集3个样
	每周监测一次
	52次

	
	
	1个点位
	粪大肠菌群
	每次采集3个样
	每月监测一次
	12次

	
	
	1个点位
	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氨氮、石油类、动植物油、挥发酚、总氰化物
	每次采集3个样
	季度监测一次
	4次

	
	
	1个点位
	总余氯
	每次采集3个样
	季度监测一次
	4次

	
	噪声
	4个点位
	厂界噪声
	昼夜各1次
	季度监测一次
	4次

	
	有组织废气
	1个点位
	臭气浓度、氨气、硫化氢、烟气参数
	每次采集4个样
	季度监测一次
	4次

	
	无组织废气
	4个点位
	甲烷、
臭气浓度、氨气、氯、硫化氢
	每次采集4个样
	季度监测一次
	4次

	城北院区
	废水
	1个点位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
	每次采集3个样
	每周监测一次
	52次

	
	
	1个点位
	粪大肠菌群
	每次采集3个样
	每月监测一次
	12次

	
	
	1个点位
	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氨氮、石油类、动植物油、挥发酚、总氰化物
	每次采集3个样
	季度监测一次
	4次

	
	
	1个点位
	总余氯
	每次采集3个样
	季度监测一次
	4次

	
	
	2个点位
	[bookmark: _GoBack]总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
	每次采集3个样
	季度监测一次
	4次

	
	噪声
	4个点位
	厂界噪声
	昼夜各1次
	季度监测一次
	4次

	
	有组织废气
	1个点位
	臭气浓度、氨气、硫化氢、烟气参数
	每次采集4个样
	季度监测一次
	4次

	
	无组织废气
	4个点位
	甲烷、
臭气浓度、氨气、氯、硫化氢
	每次采集4个样
	季度监测一次
	4次


（二）在满足正常监测工作条件的情况下，供应商进场开始监测，在现场监测完成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供应商完成监测报告，若因采购人提供的监测现场不符合监测技术规范要求或者采购人工作人员不能协助供应商取得必要的相关资料，或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如战争、地震、大规模疫情等）及不可预见因素，则完成监测报告时间相应顺延。
（三）服务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医疗机构》（HJ 1105-2020）；《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1-2019）；《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等。
（四）服务要求
1.监测内容满足有关标准要求。
2.三院区环境监测工作还需配套：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的编制服务，包含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排污许可证的申领、维护、变更、到期更换咨询服务；自行监测方案的编制服务；各级环境监管平台的填报服务，包含国家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与共享系统、国家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等。
3.监测报告必须准确公正、准确、真实有效，符合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具备法律效力。城中院区、崇信院区及城北院区监测报告分开出具，每个院区月度、季度、半年的报告分开出具，并在报告封面标注具体院区。
4.如果在监测过程中，出现监测结果不达标等现象的，供应商协助采购人分析原因，提出整改建议。
5.若排污证发生变更，须根据变更后的监测因子及采样频次要求进行采样，出具报告，费用不另外结算。
6.报价要求：报价包括完成本次采购范围内全部工作的所有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工作费、人工费、差旅费、监测费、材料费、专用设备工具、报告费、验收等一切税金和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增加费用。本项目为包干价项目。
三、资质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之规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及相关项目经营范围的单位。
（二）信誉要求
1.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
2.对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或采购包）议价（响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议价，不得转包、分包、外包。

